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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漫画丧偶改嫁 抚养继子
谢阿玉一生命运坎坷，32岁那年，原配丈夫因病早逝。
经人介绍，她认识了同村的袁成刚，他与她有着同样的

遭遇，丧偶的悲痛让他俩很快走到一起，组成了新的家庭。
谢阿玉将亲生儿子托付给孩子的爷爷奶奶照顾，自己搬

到了当时家徒四壁的袁成刚家中，那是1977年。家境贫困的
袁成刚丧偶后，既当爹又当妈地抚养着两个儿子。谢阿玉来
后，担负起了继母的责任，帮助抚养15岁的袁江波和12岁的
袁江杰两兄弟。

2000年左右，夫妻俩通过自身的努力，日子越过越红火，
两个孩子也都长大成人，成家立业。老大开起了毛衫门市
部，当起了老板，娶了媳妇生了娃；老二大学毕业工作稳定，
生活和美。照理说，日子越过越好，人也应该越过越舒畅。

但是，年近六旬的袁成刚和谢阿玉时常吵架，有时候甚
至会当街上演“全武行”。谢阿玉无奈加痛苦之下，赌气搬回
到亲生儿子李国鑫家中。

亲生母亲“缺席”20多年，李国鑫与母亲的感情也谈不上
融洽，给母亲收拾了一间棚屋居住，对母亲的生活很少过问。

老伴去世 三餐难继
在赌气搬走独居的14年时间里，谢阿玉全靠自己拾掇

田地卖点蔬菜过活，袁成刚也从未试图劝老伴搬回家，两个
继子也没有来做过劝说工作。

渐渐地，袁成刚年纪大了疾病缠身，2014年4月因病过
世了。谢阿玉再回家时，是去参加老伴的葬礼。

一口气赌了14年，谢阿玉回想起来十分后悔。葬礼之
后，两个继子并没有劝说她留下来，她只能又回到棚屋继续
靠种菜卖菜过活。年岁已长，谢阿玉日渐感到农活的繁重，
失去经济来源的她却不得不咬牙坚持。

2014年8月，由于心情苦闷积劳成疾，她生病住了院，亲

生儿子拎着水果来看了她一回，两个继子却一个都没露面。
出院后，谢阿玉生活日渐困难，慢慢地，三餐都难以维系。苦
痛的人生遭遇，孩子的不闻不问，让她最终决定向老娘舅寻
求帮助。

扶养赡养 天经地义
老娘舅听说谢阿玉的遭遇后，立即联系了其继子和亲子

所在的村，偕同浙江天鸿律师事务所律师张荣发一起上门做
谢阿玉孩子的工作。

在老大袁江波家中，继子两兄弟认为，谢阿玉十几年前
就搬离了袁家和亲生儿子一起居住，等于已经与袁成刚离
婚，他们与谢阿玉也没有血缘关系，谢阿玉的养老应该由李
国鑫负责，他们对要赡养谢阿玉感到很冤枉。

在了解袁家两兄弟的态度后，老娘舅对其提出了严肃批
评。老人家辛苦一辈子都是为了子女，在袁谢重组家庭的时
候，袁家兄弟尚未成年，上学念书、衣食住行都需要开支。老
夫妻通过一起努力为两兄弟创造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从继
母的责任来讲，谢阿玉并未亏待袁家兄弟。

老 娘 舅 对 谢 阿 玉 的 亲 子 李 国 鑫 也 进 行 了 批 评 教
育，人说血浓于水，李国鑫的冷漠对待是对谢阿玉最
大的伤害。

张荣发律师从法律角度对谢阿玉孩子的行为进行了分
析教育：我国《婚姻法》第21条规定：“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
助的义务。”“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
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婚姻法》第27
条规定：“继父母与继子女间，不得虐待或歧视。继父或继母
和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间的权利和义务，适用本法对父母
子女关系的有关规定。”谢阿玉与袁家兄弟事实上形成抚养
关系，继子应该对继母承担赡养义务。亲子对母亲的赡养义
务更是天经地义，应当确保老人安度晚年。

经过协商调解，袁江波、袁江杰愿意一次性补偿谢阿玉
赡养费3万元，并协议解除继母子关系，由李国鑫承担谢阿
玉今后的赡养义务。至此，谢阿玉的晚年总算有了一定的保
障。 （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

老娘舅有话说
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在同一个

屋檐下朝夕相处，继母含辛茹苦把子女抚养成人，应该早

就形同亲人。无论从法律上还是情感上讲，继子女必须对
继父母承担赡养义务。亲情是无法抛开或割舍的，也不能
用任何价值去衡量，希望我们身边不要再发生与文中类似
的赡养纠纷。

蚕食
新华社 曹一 作

小的占地几平方米，大的占地十几平方米，甚
至还有用红砖围成占地几十平方米的“院套
坟”……在成片的耕地中，随处可见大大小小的坟
堆。记者近日在采访中发现，辽宁一些农村地区占
用耕地建坟现象有所抬头，有村民甚至需要“绕坟
播种”。虽然各级民政部门多措并举治理“坟占
地”，却屡禁不止。

谢阿婆哭了：独自住在棚屋三餐难继
老娘舅怒了：亲子继子都有赡养义务

王卫国 梁飞

近日，家住嘉兴秀洲区洪合镇的七旬阿婆
谢阿玉来到洪合司法所向老娘舅寻求帮助。
谢阿玉满脸风霜，面露愁苦，讲起自己的遭遇，
眼眶都红了。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省分公司拟对宁波市丰华船务有限公司债
权进行处置，截至 2016 年 1 月 31 日债权总
额为人民币7802.45万元，其中本金 7199.52
万元，利息 602.93 万元。债务人位于宁波
市江东区玛瑙路 81 号，该债权由保证人浙
江中寅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宁波大世界建
设工程有限公司、乌根祥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由浙江省安吉丰华置业有限公司名下
位于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递铺镇天荒坪南
路盆景园东侧 2 号地块面积为 28182.66 平
方米的商业住宅用地、丰华花园酒店（安
吉）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浙江省湖州市安吉
县递铺镇天荒坪南路盆景园东侧面积为
33333 平方米的旅游服务设施用地提供抵

押，由宁波市丰华船务有限公司所有的总
吨位 13,849 吨“旗祥 5”散货船提供质押。
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
织，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社
会信誉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
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
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
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
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
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
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
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
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公告
有效期：20天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天，如对本

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分公司
联系。

联 系 人：咸先生、沈先生
联系电话：0571-85774661 85779229
电子邮件：xianshuguang@cinda.com.cn

shenhanbin@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

大厦B座11-12楼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0571-85774697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

件：lexunping@ 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
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资产处置公告

法院公告
2016年4月5日

（2015）杭萧临商初字第1824号
王勇桂：本院受理原告张晓明诉被告王勇桂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萧临
商初字第182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
来本院临浦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2015）杭萧临商初字第1853号

孙忠挺（住慈溪市观海卫镇仓后街7弄3号）：本院受
理原告傅杭权诉被告孙忠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萧临商初字第
185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
临浦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2015）杭桐商初字第2293-2号

古今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桐庐宏基源混凝
土有限公司诉被告古今集团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本院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公司送
达材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
定，向你送达本院（2015）杭桐商初字第2293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内容：被告古今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桐庐宏基源混凝土有限公司货款
500937.33元，并支付逾期利息（自2014年8月29日起按
日万分之三的标准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487元，保全费3320
元，公告费650元，合计13457元，由被告古今集团有限公
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自发出本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5）杭桐商初字第2228-2号

王照甫：本院受理原告浙江舟山中集国际集装箱货
运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鸫信车业有限公司、王照甫运输
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本院无法以其他方式
向你公司送达材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92条的规定，向你送达本院（2015）杭桐商初字第2228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一、被告杭州鸿信车业有限公
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浙江舟山中集国
际集装箱货运有限公司运费428447.97元，并支付自2015
年8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
准利率计算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的逾期付款损失；二、
被告王照甫对上述第一项给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三、驳
回原告浙江舟山中集国际集装箱货运有限公司的其他诉
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996元，公告
费650元，合计8646元，由被告杭州鸿信车业有限公司负担，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被告王照甫承担连带责
任。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648号

林国庆：本院受理原告胡德美诉你和朱美菊房屋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诉讼须知、
执法执纪廉政监督卡、原告举证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保全）。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上午9时（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庄桥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398号

宁波安纳托利亚进出口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
波巨丰工具实业有限公司诉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公司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简转普）、民事裁定书（保全）、保全通知书、简转普通知
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执法执纪廉
政告知书、民事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诉讼材料。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30日内。
本案定于2016年7月5日9时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如逾期未答辩、逾期未举证或未到庭参加诉讼，
本院将视为你方放弃抗辩、举证和质证的权利，届时，本
院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1121号

徐小芬、徐安波：本院受理崔巧容诉你们继承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
8：45（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326号

原文雄：本院受理原告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分行与被告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令状式告
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本案由审判员任啸雷担任审判长，与
人民陪审员李刚、薛春红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定于
2016年6月17日上午8：45在本院第六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330号

徐永根：本院受理原告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分行与被告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令状式告
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本案由审判员任啸雷担任审判长，与
人民陪审员李刚、薛春红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定于
2016年6月17日上午9：15在本院第六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1575号

绍兴弘中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浙江五洲泓泰医药有
限公司、夏雅丽、叶士照：本院受理原告华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分行诉被告你们及上虞新宇铝材有限公司、
上虞市盛达塑料五金厂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
理终结。因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民事判决书，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甬东商初字第1575号民事
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700号

宁波东田进出口有限公司、王四君、王剑锋：本院受理
原告宁波市外贸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被告你们小额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转普）民事裁定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
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相关法律文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本案决定由审判员阮佳志
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张仙丽、赵红梅组成合议庭，并定
于2016年6月27日上午9：45在本院第八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701号

宁波市海威高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蒋开云：本院
受理原告宁波市外贸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被告你们小
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转普）民事裁定书、适
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等相关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本案决定由审判员阮佳志担任审判长，与
人民陪审员张仙丽、赵红梅组成合议庭，并定于2016年
6月27日上午10：20在本院第八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344号

王晶如、方杰、余哲辉：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转普）民事裁定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开庭
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相关法律文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本案决定由审判员阮佳志担任审判
长，与人民陪审员张仙丽、赵红梅组成合议庭，并定于2016
年6月27日上午9：20在本院第八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450号

丁坚侃：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甬城支行与被告你金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转普）民事裁定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
裁定书、财产保全告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等相关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本案决定由审判员阮佳志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
员张仙丽、赵红梅组成合议庭，并定于2016年6月27日上
午8：45在本院第八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394号

戚光风、包计撬、宁波奥克斯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你们金额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转普）民事裁定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
告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相关法律文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本案决定由审判员阮
佳志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张新春、周昌龙组成合议庭，
并定于2016年6月22日下午15：50在本院第六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3389号

刘尤儿、卓亨、刘建军：本院受理原告包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分行诉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因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民事判决
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甬东商初字第
3389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3385号

李妙珍、王庆伟：本院受理原告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分行诉被告你们及周大水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因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民事判
决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甬东商初字第
3385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489号

宁波佳思特锻造有限公司、徐虎、周丽、徐邦顺、王小
女：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
行与被告你们金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转

普）民事裁定书、适用令
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
（保全）民事裁定书、财产
保全告知书、变更诉讼请
求申请书、原告补充证
据、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等相关法
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本案决定由审判员阮佳志
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
员张新春、周昌龙组成合
议庭，并定于2016年6月
22日下午14：15在本院第
六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一、标的：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
司杭州办事处拥有的上海信钢实业
有限公司享有的债权及其从属之担
保权利，债权本息 7528012.28 元，本
金 6443517.48 元 ，利 息 1084494.8
元。起拍价：350万元。

二、报名方式：竞买人须在2016
年3月 31 日前向浙江永健拍卖有限
公司；中国银行杭州和平支行 ；3935
7055 1856 缴纳保证金 35 万到账，4
月11日报名截止。

三、拍卖时间、地址：2016年4月
12日（周二）14：30时，下城区星都嘉
苑 3 幢 202（浙江永健拍卖有限公司

会议室）
四 、咨 询 ：0571-85232888、

13868021588倪、13857110158（微信）
五、查阅：www.zjyjpm.com
六、须知:国家公务员、金融监

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管
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
管理层以及参与标的处置工作的律
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
以及现行法律法规禁止参与竞买的
其他主体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拍卖
标的。

浙江永健拍卖有限公司
2016年4月5日

拍卖公告


